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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学年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责任书

（供：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院长与实验室主任、每间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及每一位使用实验室的教师签约）

本安全责任书签约双方：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院长、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教师个人。
为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预防和杜绝事故，保护学校师生人身利益和公共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学校文件精神，结合学院的工作实际，特签订本责任书。
一、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验室必须制定管理、安全制度，实行安全责任制。实验室主任应全面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是实验室防火、防盗、防爆、防意外事故的安全管理的责任人。进入实验室开展教学工作的教师是有关实验室安全的直接责任人。

二、实验办公室必须将安全工作纳入实验室的总体安排，并落实到日常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

三、每个实验室的安全工作必须做到专人管理，专人负责。进入实验室每个人员或都要签订安全责任书，安全责任到人，没有签订安全责任书的教师不得到实验室上岗工作。

四、实验室安全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在进行科研教学、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之前，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要对进入本室开展实验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各实验室应根据实验项目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实验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并上墙公示。学生必须遵守实验室操作规程和各项安全管理规。
五、认真执行《珠海科技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未经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及考试合格的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从事实验工作。各实验室要配合学校及学院制定消防业务学习与培训计划、灭火预案和疏散预案，开展各种形式的消防常识教有，提高自防自救能力，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实验办公室要定期检査安全工作，做好日常安全工作记录，随时消除事故隐患。

六、要遵循“谁在岗，谁负责”的原则，各实验室钥匙原则上由该实验室责任人统管理，教师、学生确因教学、科研需要单独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必须承担安全管理职责。教师或学生需要在假期、星期日、节假日、夜间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须经实验室主任、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同意并完成安全责任委托手续后方叮进行，否则实验办公室可拒绝提供实验场地和条件。

七、实验室要加强水、电、气的管理，不准超负荷用电，未经用电管理部门允许，严禁非电工人员乱接、乱拉电线和随意在线路上增加用电设备，电源、电闸下禁止摆放易燃物品，防止电源打火引起火灾，出现问题要及时关掉电源。下班离开实验室之前必须关闭水、电、气开关。

八、遇到突发事件，应严格按照《珠海科技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执行。实验室必须制定落实消防、安全各种应急预案，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积极组织人员抢救，把损失降低至最低程度，并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学校安全主管部门。

此责任书一式二份，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院长、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教师个人各持一份。

实验室名称及楼宇位置：

物流综合实训室，位于明德楼（第一教学楼）A102；

跨境电商与直播领航实训中心，位于明德楼（第一教学楼）A102a；

跨境电商与双创多功能实训室，位于明德楼（第一教学楼）A308；

新媒体运营实训室，位于明德楼（第一教学楼）A309。
实验室主任（签名）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签名）                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院长：（签名）

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教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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